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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谢钍睿

因为投资的电影未能如期上映导致血本无归， 本是老

乡加好友的几个年轻人为此反目。 得知我的当事人隐瞒了

当初投资的真实数额， 几个好友便以遭遇诈骗为由到公安

机关报案……

因投资电影 好友反目
被控诈骗罪 最终撤案

资料图片

儿子被抓

父亲火急火燎

2023 年 6 月， 一家公司

的老总火急火燎地赶到律所找

我， 情绪激动地介绍了案件：

他儿子张某被陈某等几个老乡

控告虚构影视投资项目骗取投

资款共计 200 多万元。 公安机

关接到报案后， 一大早就上门

抓捕， 他儿子恰巧不在家。 下

午， 他带着儿子主动到派出所

说明情况， 没想到被当场刑事

拘留。

按照他的说法， 刑事控告

的那几个人全是他们老乡， 跟

他儿子还是同学， 此前关系一

直很融洽。 事后他找这几个人

聊过， 并且表态不管当初投了

多少钱， 他随时都可以连本带

息还给他们。 在他的理解中，

这顶多算是投资纠纷， 怎么也

跟诈骗搭不上边， 但对于案件

的细节， 他确实并不清楚。

解铃还须系铃人， 究竟是

投资纠纷还是诈骗， 总归还需

要见见当事人才能有更准确的

判断。

事件起因

源于投资电影

接受委托后， 我第一时间

去看守所会见了张某， 并从他

那里得知了这起风波的细节。

原来， 张某与某影视公司

的股东王某是多年好友， 王某

公司之前投资的一部影片上映

后票房火爆， 创作团队准备拍

摄一部续集。

2019 年初， 张某的四个

朋友得知这一消息后， 提出让

张某作为中间人与王某公司磋

商， 看能不能争取一定的原始

投资份额。 经张某与王某协

商， 王某公司按照影片总成本

8500 万元为基数， 开放 3%的

投资份额给张某， 张某便根据

前述投资条件跟其他四人确定

投资方案： 每人出资 51 万元，

总计 255 万元参与投资， 获得

该影片票房 3%的收益权。

正式签约前， 王某公司提

出开放投资的份额由 3%降至

2% ， 而影片的总成本也从

8500 万元调整为 6500 万元。

因此， 提供给张某和朋友投资

的金额变成了总计 130 万元。

但是， 张某并没有把这个变化

告知其他四人， 仍然收取了四

人总计 204 万元的投资款。

在收到投资款的当日， 张

某便将其中的 130 万元转账至

王某公司账户， 并按照总成本

6500 万元占 2%份额的条件与

影视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

遭遇疫情

投资血本无归

虽然这部影片的续集由原

班人马参与创作， 成本也作了

缩减， 但由于影片制作完成后

恰逢疫情这一特殊情况， 导致

影片只在境外上映， 未能在全

国公映， 投资血本无归是大概

率事件。

那么， 当初投资时张某为

什么没有将投资条件变化告知

其他几个投资人呢？

对于这一问题， 张某在接

受警方讯问时表示这是他应该

赚取的差价， 但并没有给出合

理及详尽的解释。

考虑到案涉的影视项目真

实存在， 张某也将大部分款项

用于影视项目投资， 我认为为

张某脱罪还是有可能的， 关键

是必须围绕他的行为不构成诈

骗作出合理的解释。

而我认为， 根据张某的情

况， “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是其中的核心。

机会难得

溢价有合理性

我们随后与公安机关进行

了沟通， 了解到该案件即将报

检察院批捕。 为此， 我们第一

时间形成了辩护意见， 并书面

提供给了检察机关。

首先， 我们认为， 本案判

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不

能脱离电影行业的背景。

本案所涉及的电影投资项

目是真实的， 这是一部由相同

主创团队拍摄的续集影片。 在

第一部已经获得了十几亿元票

房的背景下， 许多投资人都对

这部影片有投资意愿， 但原始

的投资份额并不对外开放， 只

能通过内部渠道拿到。 内部渠

道之外的投资， 都需要溢价。

从商业投资角度来说， 张

某利用其私交所获的原始投资

份额是稀缺资源， 在市场上存

在溢价出让空间。 因此， 张某

溢价收取陈某等人投资款的行

为虽不厚道， 但符合商业投资

逻辑， 其赚取差价的行为具有

合理性， 不能单纯依据差价便

认定张某具有非法占有故意。

想赚差价

却又不便明说

我们还提出， 判断本案中

张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时， 不能脱离张某与陈某等人

的社会关系。

张某之所以没有向陈某等

人告知电影总成本及投资份额

的变化， 主要是因为陈某等四

人是张某的老乡和朋友， 有很

多共同的圈子。 在此情况下，

张某虽有通过这个项目投资赚

取差价， 将稀缺资源变现的想

法， 但又碍于老乡、 同学、 朋

友的情面不好跟陈某等人明

说。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张某具

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 但其

真实意图并不是骗取陈某等人

的资金， 而是要赚取差价。 这

是一种不厚道的行为， 属于民

事欺诈范畴， 与诈骗犯罪的欺

诈有着实质区别。

资金充裕

没有诈骗动机

除了上述理由， 我们还着

重强调： 判断本案中张某是否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 不能无

视张某的还款意愿， 以及张某

及其家人的还款能力。

从最初参与影视投资到陈

某等人报案的近五年时间里，

陈某等人偶尔会通过电话或微

信等方式向张某询问电影的拍

摄、 上映进展， 张某对他们的

疑问均及时进行了回复。 但

是， 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 陈

某等人从未明确向张某表达过

要退出投资的想法， 更没有向

张某提出偿还投资款的要求。

根据五人微信群里的聊天

内容， 张某曾向陈某等四人承

诺， 影视项目如果亏损， 张某

会为陈某等人兜底， 保障陈某

等人的投资成本安全。 换句话

说， 即便投资亏损血本无归，

张某愿意兜底承担， 陈某等人

不会发生任何损失。 在陈某等

人从未明确向张某表达过要退

出投资的情况下， 不能仅因陈

某等人投资款未收回便否认张

某的还款意愿， 认定张某具有

非法占有故意。

从还款能力来看， 张某是

一家公司的法人， 并担任总裁

职务， 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1

亿多元， 是张某的家族企业。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

告， 2019 年到 2023 年期间，

其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总额

分别为 5900 余万元、 6400 余

万元、 1 亿余元， 不存在资金

流动性问题。

2023 年 6 月， 该公司在

某银行一次性定期存款 4000

万元。 除此之外， 张某及其家

族还运营多家公司， 现金流充

足， 每年仅租金收益就有几千

万元。

除公司经营收入以外， 张

某及其家族在苏浙沪还有住

宅、 厂房、 土地多处， 总资产

数亿元。 应该说， 从张某本人

及其家族的经济实力来看， 在

个人和企业都不存在现金流困

难的情况下， 设局骗取陈某等

人 74 万元差价的动机难以成

立。

归还钱款

警方最终撤案

我们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承办

检察官的认可， 检察院对张某做

出不予逮捕决定， 公安机关对张

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随后， 我们让已经恢复自由

的张某提供了投资影视项目期间

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 以证明张

某并未将涉案款项用于赌博、 期

货投资等违法或高风险项目， 不

存在“借新还旧” 等情况。

同时， 我们建议张某将陈某

等人的投资款原路退回， 受让该

影视项目的全部收益权， 以平息

纷争。 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 我

们再次向公安机关阐述了本案不

构成诈骗犯罪的理由。 2023 年

10 月， 公安机关对张某做出解

除取保候审并撤案的决定。

通过这个案件， 我想起了另

外一个相类似的案件。 某老板以

1000 万元的价格从上家那里盘

下一家餐厅， 后来有几个朋友也

想参与投资， 这个老板就跟朋友

说当初盘店的成本是 1500 万元，

并向朋友出示了用修图软件改过

价格的盘店协议， 这些朋友就按

照 1500 万元的估值进行了投入，

这个老板从中赚取了原始差价。

几年后， 餐厅开不下去了，

其中的一个朋友得知餐厅最初是

1000 万元盘下的， 就以诈骗为

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要求追究刑

事责任。 这个老板也是第一时间

咨询了我们， 虽经多次询问调

查， 但没有被羁押一天， 最终按

照无罪撤案处理。

上述两个案例也提醒了投资

者， 在共同投资的情况下， 一定

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将条件

说清楚、 写明白， 该赚的溢价就

明明白白地赚， 而不是遮遮掩

掩， 这样很容易惹来麻烦。


